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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顺应国家支持大力发展团体标准的有利形势，中国翻译协会发起制定本标准。本标准是中国

翻译协会发布的第二个在我国翻译领域实施的管理标准。中国翻译协会为此组织了我国翻译服务

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代表、教育培养单位代表、标准化机构代表与认证认可机构代表共同负责起草

本标准，并计划于 2017 年内予以发布，并同时开始推广应用。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到 2017 年 9 月 12 日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明确规定：“国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职业

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

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

依据市场需要自行开展能力水平评价活动，不得变相开展资格资质许可和认定”。本标准与上述

通知要求保持一致，致力于依据市场需要自行开展能力水平评价活动，通过口笔译人员提供的相

关证明文件评估其是否满足从事口笔译工作的基本能力要求，不涉及资格资质许可和认定。 

二、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外企“走进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之相对应

的口笔译需求越来越大。口笔译人员是开展口笔译服务的基础，对口笔译服务质量产生至关重要

的影响。由于缺乏口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价依据，口笔译市场上相关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翻译质

量高低不一等问题比较突出，口笔译服务采购方、提供方、教学培养单位对规范口笔译人员基本

能力均提出了迫切需求。 

制定本标准将为翻译服务采购方提供判定译员基本能力的标准，为翻译服务提供方甄选译员

提供能力依据与参考，为口笔译人员培养单位提供人才培养方向与目标。 

口笔译活动要求口笔译人员除了具备外语能力、口译能力或笔译能力外，还应具备语言文字

处理能力、领域能力、研究能力、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文化能力及技术能力等专业能力。虽然

这些专业能力难以量化，但通过个人的教育、培训、技能、经验等既往经历情况，应可以判断其

是否满足从事口笔译基本能力要求。因此，本标准通过口笔译人员提供文件证据方式评估其是否

具备从事口笔译基本能力。 

本标准部分内容源于国际标准，但具体指标均高于国际标准，并补充了不少国际标准所没有

涵盖的内容。本标准关于笔译人员基本能力及其评估办法修改采用了 ISO 17100: 2015《翻译服务

——笔译服务要求）（英文版）及 2017 年 8 月对该标准第 3.1.4 项的修正版，在 ISO 17100：2015

具体规定基础上加上了更多量化指标，体现在：（1）对于“获得公认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翻译学

位、语言学及语言类专业学位，或包括充分笔译训练的同等专业学位”，增加“并且具有文件证

据证明完成笔译实践总字数不少于 5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2）“对于获得公认高等教育机构

授予的其他专业学位，并且具有相当于两年全职专业笔译经验”，增加“并且具有文件证据证明

有不少于 15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的笔译实践”；（3）对于“具有相当于五年全职专业笔译经

验”，增加了“并且具有文件证据证明有不少于 30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的笔译实践”。 

本标准的推广应用将对中国方兴未艾发展的语言服务行业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

有利于中国的语言服务企业和世界同行接轨，促进中国整个语言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标准起草制定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四、标准起草制定过程 

中国翻译协会于 2017 年初批准本标准起草方案后，便联系并邀请下述单位有关专家组建了标

准起草工作组：北京中译天凯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中译悦尔（北京）翻译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北京恒生易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译语通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杨森中国研发医学报告撰写与翻译中心、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起草本标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全体成员召开了多次

研讨会，认真讨论研究了所有条款内容，对术语和条款反复推敲，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及条文说明 

本标准的核心内容除“术语和定义”部分用于界定笔译、口译和翻译服务相关概念之外，其余

各章先后涉及口笔译人员的基本能力、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口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口笔译工作经验与实践量的评估、口笔译人员的继续学习。 

3  术语和定义 

3.1.4 

同等文字量 equivalent 

同等文字量为考虑不同计字方法而创建的一个术语，如有更合适的表述，可以修改。 

3.2.4 

磁带小时 tape hour 

这是口译员培训所有时间单位的习惯性表达，目前主要采用影音设备进行近似于现场模拟训

练，但沿用现有术语。 

3.4.1 

学位 academic degree 

本条要求为公认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士学位及以上，即不包括副学士学位，取得本科学历

但没有学士学位者亦不包括在此列。 

4  口笔译人员的基本能力 

4.1  笔译能力 

本条整合了 T/TAC 1-2016 第 3.1.3 条 a)款和 GB/T 19682-2005 第 4 章的规定。 

4.2  口译能力 



 

本条依据 T/TAC 1-2016 第 3.1.3 条 a)款对笔译的规定修改为对口译的规定，整合了 GB/T 

19363.2-2006 第 4.6 条的规定。 

4.3  使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字处理能力 

本条对 T/TAC 1-2016 第 3.1.3 条 b）款做了编辑性修改。 

4.4  研究、信息获取和处理的能力 

本条对 T/TAC 1-2016 第 3.1.3 条 c）款做了编辑性修改。 

4.5  文化能力 

本条对 T/TAC 1-2016 第 3.1.3 条 d）款做了编辑性修改。 

4.6  技术能力 

本条直接采用 T/TAC 1-2016 第 3.1.3 条 e）款规定。 

4.7  领域能力 

本条对 T/TAC 1-2016 第 3.1.3 条 f）款做了编辑性修改。 

5  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1  本条在 T/TAC 1-2016 第 3.1.4 条 a）款基础上增加了“并且有文件证据证明完成笔译实践字

数不少于 5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本条规定高于 ISO 17100:2015 的规定，考虑到实践量对笔译

人员的重要作用； 

2  本条在 T/TAC 1-2016 第 3.1.4 条 b）款基础上增加了“并且具有文件证据证明的相当于两年

全职专业笔译经验或不少于 15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的笔译实践”，本条规定高于 ISO 17100:2015

的规定，考虑到实践量对笔译人员的重要作用； 

3  本条在 T/TAC 1-2016 第 3.1.4 条 c）款基础上增加了“或不少于 30 万汉字或同等文字量的

笔译实践”，本条规定高于 ISO 17100:2015 的规定，考虑到实践量对笔译人员的重要作用； 

4  通过出版社对译著正式出版的复杂审校程序来证明笔译人员的翻译能力，但需要有一定文

字量的要求； 

5  公认全国性或国际性笔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或同等考试本身就是笔译人员能力进行认

证； 

6  国家认可的翻译系列职称（笔译）本身就是笔译人员能力进行认证； 

7  公认全国性或国际性翻译行业协会的个人会员（笔译）本身就是笔译人员能力进行认证，

但不包括荣誉会员与学生会员。 

6  口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 

编写思路与上一章“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评估办法”相同。 

7  口笔译工作经验与实践量的认定 

7.1  如果工作经验证明只是由当前与既往工作单位出具是不充分的，应该增加第三方提供的辅助

材料。 

7.2  如果口笔译实践量证明文件只是由培养单位或用人单位出具是不充分的，应该增加公认的全

国性或国际性翻译行业机构备案提升其公信力。 

8  本标准的使用办法 

8.1  本条强调本标准只是规定了口笔译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要顺利完成具体翻译项目，可



 

能需要更高的能力。 

8.2  本条强调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性质。 

8.3  本条为推荐性说明。 

9  口笔译人员的继续学习 

本条规定了继续学习的各种形式。 

 

六、本标准的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将由中国翻译协会负责在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宣传推广。从事口笔译服务的语言

服务机构和企业可通过实施本标准规范其企业人员基本能力。 


